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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OLE_LINK30]天涯区回辉社区四村四路宝南春旅租
室内装饰装修工程“7·14”电梯井坠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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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OLE_LINK34][bookmark: OLE_LINK9]2024年7月14日上午，天涯区回辉社区四村四路宝南春旅租室内装饰装修工程现场，一名工人在8楼拆除小型吊运机配重水泥时从8楼走道侧坠落至电梯井底部，造成1人死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和《海南经济特区安全生产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2024年7月17日，三亚市天涯区人民政府成立天涯区回辉社区四村四路宝南春旅租室内装饰装修工程“7·14”电梯井坠亡事故调查组，由区政府副区长担任组长，区应急管理局局长和区住建局局长担任副组长，由区应急管理局、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联合牵头，成员由区应急管理局、区住建局、区人社局、区总工会、市综合执法局天涯分局、市公安局天涯分局、区司法局等部门人员组成。同时，区住建局委托海南南海应急安全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开展专家事故调查工作。事故调查组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和“四不放过”的要求，通过现场勘察、查阅资料、调查询问等方式，查清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人员伤亡等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
经调查认定，天涯区回辉社区四村四路宝南春旅租室内装饰装修工程“7·14”电梯井坠亡事故，是一起因建设方未依法对装修工程进行报备、报建及报监，施工方未取得资质证书的情况下承接工程，施工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临边防护措施不到位，未提供必要的安全培训及安全技术交底，未给工人提供劳动保护用品等未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作业人员违反操作要求，未系安全带，未固定小型吊运机，站在小型吊运机的底座配重框内进行搬运，导致搬运小型吊运机（又称小吊机、便携式吊运机，是一种便携式起重搬运机械设备，设备上无出厂规格铭牌）的底座配重框上的配重水泥时，小型吊运机因配重失衡发生倾覆，连带站在小型吊运机底座配重框内的秦某建（死者）一同从8楼走道侧电梯井坠落至电梯井底部，导致1人高空坠落死亡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bookmark: _Toc196151250][bookmark: _Toc201252231][bookmark: _Toc202882306][bookmark: _Toc216899222]  一、事故基本情况
2024年4月11日，陈某军、海某兰（共同为甲方）与范某柱（乙方）签订《旅租合作协议》，约定：甲方将坐落于回辉村四小组四村四路 213号一幢楼的第1层整层、2层整层、8层整层和9层整层楼顶(注明:第一层甲方留一间铺面自用，9 层楼顶留茶室凉亭各一间自用、乙方留一间房自用)用于合作使用(按现状与乙方合作使用)。合作期限为10年，投资和盈利分配为：甲方出资房屋与乙方合作，乙方投资金额约为100万元(以实际投资为准)作为装修款，如在100万元左右内出现资金短缺，造成的损失由乙方负责(以实际投入资金为准)。房子装修完开始营业后，从每年的利润里面拿出10万元给甲方，10万元给乙方，10 万元用于公司自用，剩下的全部利润甲乙双方各分50%，以保证旅租公司的正常运营。
2024年6月20日，范某柱（甲方）与邓某军（乙方）签订《安全协议书》，约定：甲方现将三亚市凤凰镇回辉村宝南春旅租拆墙、砌墙等项目承包给乙方施工，承包单价及平方数另附清单，以清单签字确认为准，以实际面积为准)。工程施工完，甲方必须付清工程款，乙方施工期间施工人员人身安全和施工安全由乙方施工方负全部责任。乙方施工人员必须佩戴安全帽，吊材料及搬运人员必须配备安全绳，发生所有责任与甲方无关。
邓某军承包上述工程后，安排秦某建等人进场施工，工人秦某建与唐某华在搬运小型吊运机的配重水泥时，小型吊运机因配重失衡发生倾覆，连带秦某建（死者）一同从8楼走道侧电梯井坠落至电梯井底部（具体详见事故发生经过）。
[bookmark: _Toc216899223][bookmark: _Toc202882310]（一）事故发生单位及相关单位概况
1.建设方：海某兰、陈某军、范某柱
海某兰，女，系海南省三亚市天涯区回辉社区四小组213号住宅权属人，与陈某军同为《旅租合作协议》的甲方。
2.建设方委托人：陈某军
陈某军，男，系海某兰前夫，与海某兰同为《旅租合作协议》的甲方，具体负责天涯区回辉社区四村四路宝南春旅租室内装饰装修工程的相关事宜。
3.投资人：范某柱
范某柱，男，系三亚天涯宝南春旅租投资人，《旅租合作协议》的乙方。
4.施工方：邓某军
邓某军，男，经陈某军介绍承接三亚市凤凰镇回辉村宝南春旅租拆墙、砌墙等施工项目，与范某柱（甲方）签订《安全协议书》。秦某建（死者）由邓某军找来帮做杂工，工资由邓某军结算。
5.死者：秦某建
秦某建，男，在天涯区回辉社区四村四路宝南春旅租室内装饰装修工程做杂工，为本次事故的死者。
6.工友：唐某华
唐某华，男，在天涯区回辉社区四村四路宝南春旅租室内装饰装修工程做杂工，与死者同时作业，为本次事故的目击者。
[bookmark: _Toc216899224]（二）事故发生单位及相关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bookmark: OLE_LINK14]1.建设方安全管理情况
（1）合同签署情况：2024年4月11日，陈某军、海某兰（共同为甲方）与范某柱（乙方）签订了《旅租合作协议》。2024年6月20日，范某柱（甲方）与邓某军（乙方）签订《安全协议书》
（2）施工许可备案情况：未提供施工许可备案佐证材料。
（3）施工设计管理情况：无设计单位。
2.施工方安全管理情况
（1）单位资质情况：无资质。
（2）人员持证上岗情况：人员未持有证书，无安全管理人员等。
（3）承包合同签署情况：有范某柱（甲方）与邓某军（乙方）签订的《安全协议书》。
（4）其他安全生产管理情况
未提供天涯区回辉社区四村四路宝南春旅租室内装饰装修工程施工方案，施工组织设计方案等，未提供秦某建（死者）的劳动合同、安全培训记录、劳动防护用品发放的记录等。无任何安全管理痕迹。
[bookmark: _Toc202882311][bookmark: _Toc216899225]（三）事故发生经过
根据事故相关人员笔录及收集的材料，事故发生的相关情况如下：
[bookmark: OLE_LINK38]2024年7月14日上午7时40分许，秦某建（死者）与工友唐某华等人在天涯区回辉社区四村四路宝南春旅租室内装饰装修工程现场干工。邓某军安排秦某建（死者）与唐某华在8楼清理垃圾。因需移动走廊内的一台小型吊运机便于装卸垃圾，当日上午约8时，邓某军指示秦某建（死者）与唐某华搬离压在小型吊运机背面的约20袋水泥（配重）。秦某建（死者）与唐某华未系安全带，未固定小型吊运机，至8时10分许，仅剩最后两袋水泥时，秦某建（死者）与唐某华一人搬运一包，唐某华站立于吊机底座（配重支架方框）外侧，先行搬离一袋水泥至旁侧，秦某建（死者）站立于吊机底座（配重支架方框）内侧，随即搬运剩余一袋水泥，当秦某建（死者）搬起最后一袋水泥时，吊机因配重失衡发生倾覆，连带秦某建（死者）一同从8楼走道侧电梯井坠落至电梯井底部。
唐某华发现秦某建（死者）掉落后，立即跑到1楼查看，见秦某建（死者）躺在电梯井内，唐某华随即电话联系邓某军说明情况，邓某军抵达后与其他4名工人合力将秦某建（死者）抬至1楼木板，此时秦某建（死者）恢复意识，可以应话，秦某建（死者）右手臂和右边肋骨下方有两处擦伤，有流血。同时，邓某军拨打120急救电话，约10分钟后120救护车到达现场，救护人员现场急救约2分钟后将秦某建（死者）拉送至三亚哈尔滨医科大学鸿森医院进行抢救。
当日11时26分，三亚哈尔滨医科大学鸿森医院宣布秦某建死亡。
[bookmark: _Toc216899226][bookmark: _Toc202882312]（四）事故现场情况
事发的天涯区回辉社区四村四路宝南春旅租室内装饰装修工程现场，秦某建（死者）掉落位置在8楼的公共走廊，旁边有个电梯井，装修前用护栏拦住，装修施工时为了安装吊机转运材料，现场护栏被拆除一部分，事发当时吊机和人一起掉落至1楼电梯井底部，掉落至1楼电梯井底部时，秦某建（死者）右手臂和右边肋骨下方有两处擦伤，有流血。
	
	

	事发后加上防护的8楼走道侧
	事发现场1楼电梯井底部

	
	

	电梯井道
	事发现场1楼电梯井底部


[bookmark: _Toc216899227][bookmark: _Toc202882313]（五）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本起事故造成1人死亡，2024年7月23日，经三亚市天涯区信访局、区司法局主持调解，秦某建家属秦某均(系秦某建女儿)与邓某军、陈某军因秦某建施工中死亡事项，经各方自愿协商同意，达成如下协议:包工头邓某军自愿先行垫付 100000元人民币给秦某建家属，2024年7月18日手机微信转账支付人民币10000元、2024年7月20日手机微信转账支付人民币30000元，余款60000元人民币于2024年7月23日支付至家属秦某均指定的银行账户;房东陈某军自愿先行垫付50000元人民币给秦某建家属，2024年7月21日银行转账支付人民币10000元，余款40000元人民币于2024年7月23日支付至家属秦某均指定的银行账户，后续待赔偿金额确定后，上述支付的款项可用于抵扣最终确定的赔偿金额。
截至目前，当事人与家属之间尚未达成最终的赔偿协议。
[bookmark: _Toc202882314][bookmark: _Toc216899228]（六）其他情况
1.事发当天气象情况。事发时天气晴朗，无大风、下雨情况。根据三亚市气象台2024年7月14日8时发布的《三亚市天气预报》显示：三亚白天 多云~阴，最高气温28℃， 最低气温25℃。白天到夜间，本地有东北风3级。
2.舆论关注热点情况。死者家属委托律师向法院进行民事诉讼，暂未出现社会舆情和炒作情形。
[bookmark: _Toc201252242][bookmark: _Toc216899229][bookmark: _Toc196151260][bookmark: _Toc202882315]二、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bookmark: _Toc202882316][bookmark: _Toc196151261][bookmark: _Toc201252243][bookmark: _Toc216899230]（一）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
事发当日8时10分许，事故发生后，施工队负责人邓某军拨打120急救电话，大概10分钟左右120救护车到达现场，救护人员对秦某建（死者）现场急救约2分钟后将其抬上救护车拉走。
9时43分，天涯区紧急事件上报群接凤凰派出所来电报备:“今日早上8时许，在回辉社区四村四路一名工人在装修时不慎从八楼摔下来，目前人员在鸿森医院抢救，民警正前往鸿森医院了解情况，后续将及时跟进，特此报备!”。
接到事故信息后，属地回辉社区居民委员会、天涯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区应急管理局、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天涯分局等相关部门陆续赶到事发现场，开展相关调查和处置工作。
11时26分，三亚哈尔滨医科大学鸿森医院宣布秦某建死亡。
[bookmark: _Toc202882317][bookmark: _Toc216899231][bookmark: _Toc196151262][bookmark: _Toc201252244]（二）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bookmark: OLE_LINK47][bookmark: _Toc201252245][bookmark: _Toc202882318][bookmark: _Toc196151263]在场工友唐某华发现秦某建（死者）坠落后，协同其他4名工人将其抬上来搬至木板上，随后拨打120急救电话。
120医护人员到达事发现场后，立即对秦某建（死者）进行应急抢救，经初步处置后，将秦某建（死者）转运至三亚哈尔滨医科大学鸿森医院进一步抢救。
属地派出所民警抵达事发现场后，开展现场封控、现场勘察和调查工作。
属地回辉社区居民委员会人员赶赴现场后，协助开展相关处理工作。
天涯区应急管理局、天涯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工作人员赶到现场后，按程序开展相关调查取证工作。
[bookmark: _Toc216899232]（三）医疗救治和善后情况
120医护人员到达事发现场对秦某建（死者）进行约2分钟的应急抢救后，将其送至医院抢救，11时26分宣布秦某建（死者）经抢救无效死亡。
事故发生后，建设方及施工方未与秦某建（死者）家属就赔偿事宜达成一致，秦某建（死者）家属委托律师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2024年7月23日，三亚市天涯区信访局、区司法局对秦某建（死者）家属（秦某均）、邓某军、陈某军组织调解，涉事方签订以下调解协议书：包工头邓某军自愿先行垫付100000元人民币给秦某建（死者）家属，房东陈某军自愿先行垫付50000 元人民币给秦某建家属，后续待赔偿金额确定后，上述支付的款项可用于抵扣最终确定的赔偿金额。垫付费用已分次全部转至秦某均指定账户。
[bookmark: _Toc216899233][bookmark: _Toc196151264][bookmark: _Toc201252246][bookmark: _Toc202882319]（四）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事故发生后，现场人员应急处置无影像资料佐证，无法判断处置情况；120医护人员到达现场后，对秦某建（死者）进行应急抢救，符合应急处置程序及要求。
三亚市公安局天涯分局、回辉社区居民委员会、天涯区应急管理局、天涯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天涯分局等部门及人员，接到事故信息后均按事故应急处置要求前往事发现场，按各自职责开展相关处置工作，符合应急处置程序及要求，未出现不当处置情形，也未产生衍生事故影响。
[bookmark: _Toc202882320][bookmark: _Toc216899234][bookmark: _Toc201252247]三、事故原因分析
[bookmark: _Toc202882321][bookmark: _Toc201252248][bookmark: _Toc216899235][bookmark: OLE_LINK26]（一）直接原因分析
（1）秦某建（死者）在搬运压住吊机的水泥时操作不符合安全要求，周边临边防护措施被破坏，未系安全带，未固定小型吊运机，站在小型吊运机的底座配重框内进行搬运，导致小型吊运机因配重失衡发生倾覆，连带站在小型吊运机底座配重框内的秦某建（死者）一同从8楼走道侧电梯井坠落至电梯井底部。
（2）邓某军安排秦某建（死者）和唐某华进行搬运作业未进行安全培训和安全技术交底，未为他们配备劳保用品、未设置临时防护措施等，属于违章指挥。
[bookmark: _Toc216899236]（二）事故相关检验检测和鉴定情况
[bookmark: OLE_LINK27]三亚哈尔滨医科大学鸿森医院24小时内入院死亡记录显示秦某建（死者）死亡原因为创伤性休克，死亡时间：2024年7月14日11时26分。
[bookmark: _Toc216899237]（三）其他可能因素排除
因事发现场无监控，未能真实反映事发现场全过程，结合事故现场勘查、调查询问、公安机关现场勘验、现场人员证言等情况分析，排除人为故意破坏、突发自然灾害事故造成的可能。
[bookmark: _Toc216899238][bookmark: _Toc27280][bookmark: _Toc2421][bookmark: _Toc202882323][bookmark: _Toc21275]（四）间接原因分析
（1）建设方海某兰、陈某军、范某柱将工程发包给无施工资质的个人邓某军。
（2）施工方邓某军无资质承包工程，未与秦某建（死者）签署劳动合同，未设置高处作业的临边防护，未提供必要的安全培训及安全技术交底，未提供劳动保护用品等。
[bookmark: _Toc216899239]四、相关职能部门监管情况
三亚市天涯区回辉社区居民委员会：工作人员在装修前期口头告知业主，要求房东或装修方提前报备，遵守装修安全规范，为装修工购买意外险等险种等要求；但后续未对备案及规范落实进展进行持续跟踪，未采取有效管控措施，亦未及时向行业主管部门上报相关动态。此外，作为辖区网格管理单位，其对辖区内违法装修行为的巡查力度不足，且在发现问题后，未能落实持续跟踪与闭环上报要求。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天涯分局：工作人员巡查中发现回辉社区四村四路宝南春旅租装修工程未报备却擅自施工的情况，但未采取有效制止措施；且未与行业主管部门及时沟通，未开展联合执法行动。作为辖区执法部门，对辖区装修工程的关注力度、制止力度不足，缺乏与行业主管部门的沟通联办机制，执法监管效能未充分发挥。
[bookmark: _Toc202882325][bookmark: _Toc201252251]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事故发生前，未收到天涯区回辉社区四村四路宝南春旅租室内装饰装修工程的施工报备材料；作为行业主管部门，无法及时掌握未报备业主违规施工行为，与相关部门建立的联动监管机制落实不到位，对属地社区的指导检查不够，宣传教育工作不扎实。
[bookmark: _Toc216899240][bookmark: _Toc202882326][bookmark: _Toc201252252]五、对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
[bookmark: _Toc209452145][bookmark: _Toc216899241]（一）事故责任分析
[bookmark: OLE_LINK7]1.直接责任：秦某建（死者）在搬运压住吊机的水泥时操作不符合安全要求，周边临边防护措施被破坏，未系安全带，未固定小型吊运机，站在小型吊运机的底座配重框内进行搬运，导致小型吊运机因配重失衡发生倾覆，连带站在小型吊运机底座配重框内的秦某建（死者）一同从8楼走道侧电梯井坠落至电梯井底部导致死亡，是造成本次事故的直接原因，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相关条文
第五十七条  从业人员在作业过程中，应当严格落实岗位安全责任，遵守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服从管理，正确佩戴和使用防护用品。


2.领导责任：
（1）施工单位
邓某军作为施工承包方，未取得资质证书的情况下承接工程，施工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临边防护措施不到位，未提供必要的安全培训及安全技术交底，未给工人提供劳动保护用品，未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对本起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
（2）建设单位
建设方海某兰、陈某军、范某柱在进行400平方米（2024年8月6日，陈某军出具的情况说明内，一、二、八层进行室内翻新装修，三层总面积1480平方米）以上或50万元（《旅租合作协议》内约定甲方出资房屋与乙方合作，乙方投资金额约为 100万元左右(以实际投资为准)作为装修款）以上的建设工程时，未按相关要求进行报备、报建及报监，将工程发包给无施工资质的邓某军。未履行建设方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对本起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相关条文
第四十四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并向从业人员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
第四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必须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并监督、教育从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佩戴、使用。 
第四十九条 生产经营单位不得将生产经营项目、场所、设备发包或者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相关条文
第三十二条　施工单位应当向作业人员提供安全防护用具和安全防护服装，并书面告知危险岗位的操作规程和违章操作的危害。
《海南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实施细则》相关条文
第二条　在我省行政区域内从事建筑工程施工的建设单位在开工前应当依照本细则的规定，向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发证机关）申请领取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和程序批准开工报告的建筑工程，不再领取施工许可证。
第三条  本实施细则所称建筑工程是指各类房屋建筑及其附属设施的建造、装修装饰和与其配套的线路、管道、设备的安装，以及城镇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本实施细则所称开工，是指施工单位按照建筑工程施工图纸内容进行施工的行为。本实施细则所称建设单位，包括独立法人或自然人。
第四条  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建设单位可以不申请办理施工许可证，但应符合有关规划要求：建筑工程投资额在50万元以下；建筑面积在400平方米以下的房屋建筑工程；
第六条  应当领取施工许可证的建筑工程，在未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之前不得开工。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肢解建筑工程项目，规避办理施工许可证。依法单独立项并单独发包的专项工程，建设单位须单独申请办理施工许可证。


[bookmark: _Toc216899242]（二）处理建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海南经济特区安全生产条例》《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应急管理行政裁量权基准暂行规定》等法律法规规章的有关规定，按照“全面分析违法行为的主体、客体、主观方面、客观方面等因素，综合裁量，合理确定应否给予行政处罚或者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种类、幅度。给予行政处罚的种类、幅度应当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认知态度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的指导原则，结合本事故的相关情况，在认定事故责任后，提出相关处理建议。
（1）秦某建（死者）：作为事故发生的直接责任人员，鉴于已经在事故中死亡，不再提出处理意见。
（2）邓某军：在未取得资质证书的情况下承接工程，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十三条、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以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同时，邓某军未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对宝南春旅租室内装饰装修工程施工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未按规范要求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电梯井处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临边防护措施不到位，未提供必要的安全培训及安全技术交底，未给工人提供劳动保护用品，未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五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及《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三十二条有关规定，建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及《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结合《海南省应急管理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2022版）》进行依法处理。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相关条文
    第十三条　从事建筑活动的建筑施工企业、勘察单位、设计单位和工程监理单位，按照其拥有的注册资本、专业技术人员、技术装备和已完成的建筑工程业绩等资质条件，划分为不同的资质等级，经资质审查合格，取得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后，方可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从事建筑活动。
第二十六条第一款　承包建筑工程的单位应当持有依法取得的资质证书，并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业务范围内承揽工程。
二、《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相关条文
    第二十五条第一款  施工单位应当依法取得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并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承揽工程。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相关条文
     第二十八条第一款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不得上岗作业。……  
    第三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和有关设施、设备上，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
    第四十一条第二款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
第四十四条第一款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并向从业人员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
第四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必须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并监督、教育从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佩戴、使用。
第一百一十四条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四、《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相关条文
第三十二条第一款　施工单位应当向作业人员提供安全防护用具和安全防护服装，并书面告知危险岗位的操作规程和违章操作的危害。
五、《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相关条文
[bookmark: hmcheck_8812e06e69464a14ad57e0d0475feaa0]    第十四条  事故发生单位对一般事故负有责任的，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造成3人以下重伤（包括急性工业中毒，下同），或者3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处3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二）造成1人死亡，或者3人以上6人以下重伤，或者3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处50万元以上70万元以下的罚款；（三）造成2人死亡，或者6人以上10人以下重伤，或者50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处7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


（3）海某兰、陈某军、范某柱：未依法向天涯区营商环境建设局申请办理《施工许可证》，未向天涯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报监，同时也未按《天涯区自建房改建扩建装修规范指导意见》向回辉社区进行报备，与无施工资质的邓某军通过口头协议发包工程且未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建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一款的规定，结合《海南省应急管理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2022版）》进行依法处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相关条文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不得将生产经营项目、场所、设备发包或者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
 2.《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将生产经营项目、场所、设备发包或者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的，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十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十万元的，单处或者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给他人造成损害的，与承包方、承租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3） [bookmark: _Toc216899243]有关政府监管部门的建议
1.回辉社区居委会作为事发辖区的属地网格管理单位，对辖区内发生的违法建设行为存在巡查力度不够强，发现存在问题未能持续跟踪上报，建议由区安委会进行全区通报批评和安全生产约谈。
2.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天涯分局作为事发辖区的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对辖区内的装饰装修工程关注、制止力度不足，缺乏与行业主管部门的沟通联办，建议由区政府分管领导对该局相关负责人进行警示谈话提醒。
3.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作为行业主管部门，未能协同相关部门形成有效的监管联动机制、及时掌握属地社区业主违规建设行为，建议由区政府分管领导对该局分管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工作的负责人进行警示谈话提醒，强化完善安全监管制度和工作协作机制。
[bookmark: _Toc216899244][bookmark: _Toc201252255]六、事故的主要教训
[bookmark: OLE_LINK11][bookmark: OLE_LINK17]（1）建设方海某兰、陈某军、范某柱安全责任意识及法律意识淡薄，将工程发包给无施工资质、安全生产条件不具备的个人，未签署施工合同、未落实安全生产责任。
（2）施工方邓某军以个人名义承包工程施工项目，无施工资质，施工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临边防护措施不到位，并且未依法依规安全施工作业，未提供必要的安全培训及安全技术交底，未给工人提供劳动保护用品。
（3）秦某建（死者）在搬运压住吊机的水泥时操作不符合安全要求，导致搬运水泥时吊机失去平衡。
（4）属地社区、综合执法部门虽有制止违规行为，但仍有执法频率不够强、执法力度不够大，执法覆盖面不够广，执法措施不得力，没有形成“早发现、早处置、早巩固”工作态势，造成回辉社区四村四路宝南春旅租室内装饰装修工程违法建设行为没有得到有效遏制。
[bookmark: _Toc216899245][bookmark: _Toc202882335]七、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为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引以为戒、举一反三，切实加强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管理，促进全区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发展，提出以下防范措施：
（1）建议装饰装修工程的行业主管部门应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监管职责，严禁建设单位将工程发包给不具备资质的单位或个人，从源头加强对建设项目的安全生产管理，加强对工程承包单位的安全监管；严格执行施工许可制度，发包前核验承包单位资质证书、安全生产条件及历史信用记录，杜绝违规承揽行为。
（2）各行业主管部门进一步加强各自领域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落实，督促各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要求，履行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职责，完善安全管理制度及应急预案，定期开展“主体责任落实情况”专项检查，重点核查安全培训记录、防护用品配备及隐患排查台账，对失责单位依法从严处罚。
（3）本起事故所暴露出灵活用工人员安全管理存在严重隐患，应严格落实国务院安全生产15条硬措施，“切实加强劳务派遣和灵活用工人员安全管理。生产经营单位要将接受其作业指令的劳务派遣人员、灵活用工人员纳入本单位统一管理，履行安全生产保障责任。危险岗位要严控劳务派遣工数量，未经培训合格的不能上岗”，建议由各行业主管部门进一步排查本行业生产经营单位灵活用工人员及相应安全管理情况，重点排查高空作业、危险设备操作等岗位，对违规用工的单位依法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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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涯区政府事故调查组
                             2026年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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